关于报送2018年度文学创作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
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各市、各大企业文联(作协)，省直有关单位：
　　根据《山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2018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鲁人社字〔2018〕204号)要求，现将2018年度文学创作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申报人员
　　1.我省企业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从事文学创作，与用人单位确定了人员劳动(聘用)关系的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在城市、农村从事文学创作但无工作单位的人员，均可按规定的标准条件申报评审相应的职称。城市无工作单位和农村从事文学创作的人员，由其所在街道社区、村委会或乡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所推荐申报，逐级审核上报。
　　2.公务员(含列入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的在编人员)，除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外，不在申报范围之列。
　　二、申报政策
　　1.非企事业单位(含参公管理单位)的人员交流聘用到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岗位工作，在现工作岗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一年以上，经考核符合相应职称条件的，可申报评审相应的职称。
　　2.已取得一个系列(专业)职称并聘用在相应岗位上的专业技术人员，经所在单位批准，可结合文学创作实际再申报评审文学创作同级别的职称，不受所在单位岗位限制。
　　3.专业技术人员因工作岗位调整需要改系列(专业)申报评审与原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同层级的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应在现聘专业技术岗位工作一年以上，经考核符合相应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条件的方可推荐申报。未按规定取得相应系列(专业)资格的，不得申报评审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国家和省另有规定的除外。
　　4.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的有关要求，按照《关于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能力考试有关问题的通知》(鲁人社发[2016]29号)执行，不再作为评审必要条件。
　　5.继续教育条件，按照《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和相关政策规定，提供近五年以来的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6.本通知未尽事宜，按国家和省里有关政策执行。
　　三、申报程序
　　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实行个人申报、单位审查、主管部门审核报送的申报推荐办法。专业技术人员所在单位要认真审查申报材料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和实效性，组织好申报推荐工作，做好申报前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并按要求填写单位推荐意见并签名盖章。对不符合申报条件的材料，应及时退回并向申报人说明原因。单位主管部门、呈报部门要认真审核申报材料，对不符合申报条件和程序、超出评委会受理范围或违反委托评审程序报送的申报材料，应及时按原报送渠道退回，并由用人单位书面告知申报人。
　　实行网上申报评审，申报人员登录“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管理服务平台” (http://124.128.251.110:8185/)的“职称申报评审系统”进行填报，同时报送纸质材料。
　　各呈报单位请及时向文学创作专业职务资格高级评审委员会申请申报路径，并要求下级单位依次向上级单位申请申报路径。
　　四、申报材料
　　1.《山东省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5份(A3 纸，系统自动生成，正反面打印，原件)。落实个人诚信承诺制度，由申报人员在生成的评审表承诺人处签字。
　　2.本人任现职以来具有代表性著作、论文、作品成果[不超过3部(篇)]及奖励证书等原件。
　　3.学历证书原件。如学历证书丢失，须提交毕业生登记表复印件，并由单位审核，负责人签字、盖章。
　　4.现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证书、聘书原件。资格证书、聘书丢失的，须提交公布任职资格文件、聘任文件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
　　5.《“六公开”监督卡》。
　　6.反映本人任现职以来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业绩的业务工作总结1份。
　　7.破格申报者，需由所在单位提交《破格评审推荐报告》1份，呈报部门核准签署意见，加盖公章。
　　8.改系列申报专业技术职务任职资格(指同级别的)，须呈报《改系列申报专业技术职称(资格)评审表》(正反面打印)一式4份，原《专业技术职称评审表》或《专业技术职务呈报表》(原件，或经单位人事部门审核，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的复印件)1份，并报送反映其工作变动后业务水平、业绩情况等证明材料。
　　9.按照《山东省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条例》和相关政策规定，申报评审时需提供任现职以来的继续教育证明材料。
　　五、注意事项
　　1.专业技术人员申报评审专业技术职务资格，应实事求是地填写申报材料，按要求提供各种佐证材料和能够反映本人任现职以来专业技术水平、能力、业绩的代表性成果或授奖项目以及参加继续教育情况。一般不接收用稿证明。材料报送后不再接收补报的获奖证书、发表的著作等材料。推行代表作制度，填报的著作、作品等一般不超过3件，科研成果及获奖项目一般不超过3项。
　　2.申报人员所在单位及其主管部门、呈报部门要加强对申报材料的审核把关，重点审核申报人员的工作业绩、从事专业工作年限、聘用年限、学历、创作成果、论文、著作等内容是否真实准确。所在单位须对审核情况明确意见，在申报材料的单位意见栏填写：“本单位已对提供的申报材料逐一审核，真实准确，同意推荐。”负责人签名，单位盖章。申报材料中的所在单位、呈报单位和主管部门，须使用法定规范全称，与所盖公章名称一致。呈报单位在报送材料时,须提供《申报人员花名册》(由系统生成)1份,并加盖单位公章。
　　3.推荐评审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资格，未经各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或省直主管部门、四大企业人事机构审核并填写审核意见的材料，一律不予受理。
　　六、报送材料时间
　　各呈报单位请于2018年12月15日前派专人将纸质评审材料送省作协人事部，同时通过系统上报电子表格。
　　地址：山东省作家协会315房间(济南市舜玉路40号)
　　联系人：张骞
　　联系电话：0531-82867218 82867215
　　山东省作家协会
　　2018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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